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自我評鑑委員會組成暨實施辦法
                  
民國115年1月13日通識教育委員會議通過

第1條 南臺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建立通識教育自我評鑑機制，促進通識教育發展、提升教學品質，並有效運用資源，由本校通識教育中心（以下簡稱為通識中心）、雙語教學推動中心（以下簡稱雙語中心）及體育與運動中心（以下簡稱為體育中心），依據《南臺科技大學自我評鑑實施辦法》及相關法令規定，訂定《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自我評鑑委員會組成暨實施辦法》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二條  本校通識教育包含通識、外國語文及體育學分，開課單位分別為通識中心、雙語中心及體育中心。通識教育自我評鑑委員會之委員，由通識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，雙語中心主任、體育中心主任及通識中心各組召集人擔任當然委員。
第三條  自我評鑑分為內部評鑑與外部評鑑二個階段：  
一、內部評鑑：應於外部評鑑前完成之，聘請校內外相關人士三至四人組成評鑑小組。  
二、外部評鑑：委由教育部認可之外部專業評鑑機構辦理。
第四條  自我評鑑之內容及評估指標，得參考教育部認可之評鑑法人單位相關規定訂定，以確實反映通識教育之教學品質。
內、外部評鑑委員提出之意見與建議，應納入各中心年度相關會議討論並決議，落實改善及追蹤執行成效，以確保教學品質之持續精進。
第五條  本辦法經通識教育委員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